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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02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会通        主办券商：财信证券 

 

杭州华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，

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合伙企业填写 

企业名称 
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桂营 

设立日期 2020年 12月 21 日 

实缴出资 289.152万元 

住所 

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

街道团结西路 94号一楼（托管 048

号） 

邮编 323500 

所属行业 社会经济咨询 

主要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、企业管理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7MA2E4TKW3A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

东 
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

东 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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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

人 
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

人 
否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 
否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 
否 

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王桂营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√其他  

4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根据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《合伙协

议》约定王桂营能实际控制合伙企业，同时王桂营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、执

行事务合伙人，因此认定王桂营和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为一

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 
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股份名称 杭州华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2 年 11月 17日 

直接持股 100股，占比 0.001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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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3,920,000

股，占比

49.0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,919,900 股，

占比 48.99875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80,000股，占比 12.25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,940,000股，占比

36.75% 

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4,020,000

股，占比

50.25% 

直接持股 100,100股，占比 1.25125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,919,900 股，

占比 48.99875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

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,080,000股，占比

13.5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,940,000股，占比

36.75% 

本次权益变动

所履行的相关

程序及具体时

间 

（法人或其他

经济组织填

写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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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2 年 11 月 17 日，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 100,000.00 股，直接

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0.00125%变为 1.25125%。丽水厚

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一致行动人王桂营

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49.00%变为 50.25%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愿行为，系为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权益变动无涉及的相关行政划转或变更、法院裁定等文件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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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

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

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营业执照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 

2022年 11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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